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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确定

———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的双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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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刑事诉讼基本要素之一的刑事诉讼客体理论内容系统庞杂，但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客体的

内容素有争论，时至今日也并未达成一致，这阻滞着公诉变更、法院变更罪名、“一事不再理”等问题的解决。应结

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目的，并以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为双重基础，确立包含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在内

的案件事实、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为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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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criminal litigation，the content of criminal litigation theory objective is sys-
temic and complex，and its guidance significance towards criminal justice practice is also enormous． But there has been dis-
putes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object of criminal litigation in China’s criminal law field，and no agreement has been reached
even up till now，which hinders the resolution of issues such as the change of public prosecution，the modification of crime
by court and the cases of no double jeopardy． To establish the content of criminal litigation object，the goal of criminal law
and corresponding procedural law should be combined，and take criminal substantial law and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as its
double foundations，whereas the content should include case facts with substantial contents and procedural contents，and le-
gal evaluation of the case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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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理论的相关研究，不但制约

着我国刑事诉讼整体理论水平的成熟与完备程度，也

决定着我国公诉变更、法院变更罪名、“一事不再理”
等问题的解决路径和解决程度。刑事诉讼客体与刑

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行为、刑事诉讼条件一起并称

为刑事诉讼的基本要素，这四者为构成刑事诉讼不可

缺少之组成部分。我国学界对刑事诉讼基本要素的

研究还在不断成熟中，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刑

事诉讼客体的研究更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学界对刑

事诉讼客体的内涵已经达成基本一致，对刑事诉讼客

体的“单一性”与“同一性”也已形成基本共识，但对

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指向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

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确定才是深入研究刑事诉讼客

体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刑事诉讼客体内容才是深

入理解刑事诉讼客体的钥匙，但我国的研究现状至少

表明我们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司法实践由

于缺乏理论的指导也显得混乱。实践中，被误读了的

公诉变更制度、被滥用的法院变更罪名权力、被违背

了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等问题的解决虽与我国现实

司法制度相关，但更受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理论的关

照，而未予确立的内容妨碍着法院审判范围、被追诉

方防御范围和既判力认定范围的划定，可以说，上述

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

决，其实应当归结于未对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研究方

法、研究路径进行改进上。综上，为不断丰富刑事诉

讼的基本理论，并加快理论研究成果在司法实践中的

转换和应用，为刑事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指

引，应当将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确定固定为刑事程序

之基础内容; 应将研究视角往返于刑事实体与程序之

间，以确定最为科学的刑事诉讼客体内容。
本文的研究范围只限于刑事审判阶段的诉讼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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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容。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联结着整个刑事诉讼

的进程，但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过程中，由于

参加诉讼的诉讼主体不尽相同，因而，其行为指向和

行为内容也会大相径庭。为问题研究的方便，本文只

将控辩对抗最为激烈、矛盾最为突出的审判阶段作为

研究对象。

一、对刑事诉讼客体内容争讼的述评

对于刑事诉讼客体的称谓有“刑事诉讼客体”与

“刑事诉讼标的”两种，我国学者一般使用前者。而

在德国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标的”的理论内容与我

国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相一致，只是称谓上不同而已，

我国台湾地区现在也在秉承这种称谓。但在德国刑

事诉讼标的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刑事诉讼标的就

广义而言，即为被告是否应负罪责地( schuldig) 犯一

可罚性之行为，以及对此应处以何种法律效果。而狭

义的刑事诉讼则专指“专有名词‘诉讼标的’( 或‘程

序标的’) ”，此名词所表征的概念“仅指被提起告诉

之人的‘被提起告诉之行为’①”〔1〕179，亦即只指法院

诉讼程序之标的。
刑事诉讼客体是刑事诉讼活动中诉讼主体诉讼

行为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哲学中，“所谓客体，指

外界事物，是主体的认识活动和活动对象”。〔2〕1451 我

国学者对刑事诉讼客体的表述是以认识论中的客体

理论为基础的。“刑事诉讼客体就是指刑事诉讼主

体实施的诉讼行为、进行诉讼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刑事诉讼主体的活动围绕一定的诉讼客体展开，

而刑事诉讼所进行的诉讼活动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即

为诉讼客体。离开了诉讼客体，诉讼主体的活动就失

去了目标和对象，”②这是因为，主体与客体是一对哲

学认识论上的范畴，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客体

只有在主体的认识视野中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不能

脱离主客体的关系孤立地看待客体，这是关于主客体

关系的一般论断。“诉讼客体，简言之，就是诉讼主

体的认识活动所针对的对象”，〔3〕105因此，其实际上指

的是法院诉讼程序的标的，即法院审理裁判的最小和

最基本的单位，是现代不告不理原则的产物。〔3〕184 同

时刑事诉讼客体是刑事诉讼行为的特别构成要件，是

维系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基础，只有围绕客体的刑事

诉讼活动才具有刑事诉讼法律意义，才能产生相应的

刑事诉讼法律后果，否则，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即失去

了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因此，“刑事诉讼的客体就是

刑事程序的启动者提出的事实，在每一个具体的程序

中，每一个诉讼主体实施的诉讼行为，都必须指向该

事实，……诉讼客体也就是实体规则规定的事实，实

施性规则规定的每一个诉讼行为，其指向的对象应当

而且必然是这些事实”。〔4〕74

而“事实”的内容与范围为何? 这才是刑事诉讼

客体应所直面的第一问题。国内学者对刑事诉讼客

体基本内容的表述观点各异。刑事诉讼客体决定着

刑事案件的管辖、确定着法院的审判范围和被告的辩

护范围、衡定着法院的判决范围，如果按照德国理论

界的表述，则“此规定③乃为告发原则之结果，即如果

法院之调查有赖于告诉之提起时，则该调查之主题亦

应受该告诉之拘束。诉讼标的有三项任务: 其表明了

法律程序之标的，概述了法院调查时及为判决时之界

限，以及其规定了法律效力之范围。”〔1〕179 因此，确定

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范围对于各诉讼主体的诉讼活

动至关重要。对此，我国理论界曾存有刑罚权说④、
犯罪事实说⑤、刑事责任说⑥等，而近来二元说、刑事

案件说和公诉事实说之间的争论逐渐成为热点。
( 一) 二元说

二元说理论认为:“刑事诉讼客体包括刑事诉讼

中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通过刑事诉讼活动所要确

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5〕45 这是因

为，“刑事诉讼本身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这里，认识的主体也是诉讼的主体，认识客体也是诉

讼客体。刑事诉讼始终围绕查明案件事实而进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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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155 条规定: “( 一) 法院的调查与裁
判，只能延伸到起诉书中写明的行为和以诉讼指控的人员。( 二) 在
此界限范围内，法院有权和有义务自主行动，尤其是在刑法的适用上，

法院不受提出的申请之约束”; 第 264 条第 1 项规定: “( 一) 作判决的
事项，是在公诉书中写明的、根据审理结果表明所表明的行为。( 二)

法院不受开始审判程序的裁定所依据的对行为的评断之约束。”参见:
《德国刑事诉讼法》，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107 页。

参见刘玫:《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60 页; 陈光中、徐静村: 《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 页;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5 页。

即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155 条的规定，具体内容见本页注
释①。

刑罚权说认为，刑事诉讼客体即为国家对于刑事特定被告的
刑罚权是刑罚权说的基本表征，其基本存在于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理
论之中。参见陈瑾昆:《刑事诉讼法通义》，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1 页。

犯罪事实说认为，刑事诉讼的核心是查明犯罪事实，有无犯
罪事实以及具体情况如何，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最终所指，因此，刑事诉
讼客体是国家专门机关所要查明的犯罪事实。参见樊崇义: 《刑事诉
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 页。

刑事责任说认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由刑事实体法律关系
派生出来的，而刑事实体法律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刑事法律关系，

所以，这一法律关系的客体应是刑事案件，而刑事案件要最终解决的
就是被告人刑事责任的问题，故，刑事诉讼客体就是指由刑事案件派
生出来的、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参见裴苍龄、易萍: 《论刑事诉
讼法律关系》，《法律科学》1996 年第 2 期，第 75 － 77 页; 张学军等:
《刑事诉讼客体论》，《云南法学》1994 年第 4 期，第 40 － 43 页。



件事实是诉讼主体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是刑事诉

讼客体，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之所以要将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作为刑事诉讼客体，是因

为刑事诉讼主体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指向的目标不

仅包括案件事实本身，还必然涉及对案件事实的法律

评价，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案件事实确定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其大小。因此，案件事

实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应同时成为刑事诉

讼的客体。”〔6〕304持有同一观点的学者认为: “事实是

确定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是对被告人违法行为

的否定性评价，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是对其适用刑罚

的前提，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了实现国家的刑罚权，

诉讼主体的诉讼活动都是围绕着案件事实以及被告

人有无刑事责任及其大小展开的。”〔7〕58

二元说理论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将刑事诉讼客

体的核心内容归结为案件事实及对被告人的刑事责

任，其更显全面、科学和成熟。该说更注重刑事诉讼

活动在案件事实与刑事责任之间的连接作用。惩罚

犯罪为刑事诉讼双重目的之一，被告人应负刑事责任

是对其适用刑罚的前提，而刑事责任是对被告人行为

违法性的否定性评价，案件事实则是评价刑事责任的

基础性依据，这一切都有赖于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
但二元说理论所述及的“案件事实”与刑事责任有着

密切的联系，而能够影响刑事责任实现的事实一般应

为实体法事实，所以，本文认为，该学说称之“案件事

实”实特指“实体法事实”，其未能考虑对刑事诉讼活

动本身的价值评价与价值选择，以及刑事诉讼活动对

实体结果的影响，终将程序法事实排除在刑事诉讼客

体内容之外。除此之外，刑事诉讼客体是主体认识和

实践的对象，这一对象( 即刑事诉讼客体内容) 应具

有相对稳定的结构特征，但二元说所确立的案件事实

及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却为一种( 案件事实查明与

否的) 状态和( 刑事责任承担与否的) 结果，状态与结

果的可变性显然不能反映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稳定

性。
( 二) 刑事案件说

刑事案件说以广义刑事诉讼为基础，认为刑事诉

讼客体即刑事案件，具体包括刑事诉讼中所要查明的

实体法事实和对该事实的法律评价，以及诉讼过程中

应当解决的程序法问题。他们认为，刑事诉讼始终围

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确定而进行，因此，

犯罪事实是否存在，该事实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所实施及情节严重，亦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

责任的有无及其大小，是刑事诉讼的客体。同时，在

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有无及其大小的过

程中，必须解决某些程序法问题，诉讼程序本身也有

是否公正以及参与人诉讼权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的

问题，这些也是刑事诉讼的客体①。可以看出，这一

观点以刑事诉讼活动的对象为出发点分析刑事诉讼

客体，并把案件事实及对其的法律评价、程序法问题

以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概括地称为“刑事案件”，而

在“刑事案件”中，“实体法事实”与“法律评价”对

应，并将前述二者与“程序法问题”并列。
刑事案件说将实体法事实及其法律评价与程序

法事实共同作为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科

学性。因为，程序法某些事实关涉刑事诉讼目的的实

现以及刑事诉讼的进程发展，例如，案件管辖、强制措

施、诉讼期限以及证据制度等事实对整个刑事诉讼程

序至关重要。但刑事案件说依然以被告人的刑事责

任为中心展开，且将法律评价局限于实体法事实中的

刑事责任之上，而将程序法事实中涉及到的法律评价

抛之于外，有失偏颇。再者而言，刑事诉讼客体应当

具有确定性，这一确定性对于被告方防御权利的行使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刑事诉讼活动在审判阶段

其客体范围才会随着诉讼系属的确定而变得具体而

明确，案件事实的范围、内容会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

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即在诉讼过程中会出现公诉

变更与法院变更罪名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

文认为，刑事案件说以刑事诉讼变化、发展的进程作

为确定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参照物似有不妥，应在运

动着的刑事诉讼进程中截取某个特征明显的( 诉讼)

“线段”作为确定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标的物，这样

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确定才会更具稳定性、明确性。
( 三) 公诉事实说

公诉事实说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客体应为公诉

事实，且单指指控事实，而不包含对指控事实的法律

评价。该说以大陆法系公诉事实理论为出发点，认

为，刑事诉讼客体的提出，应将之与司法实践联系起

来，与解决起诉的范围、审判的对象、既判力的客观范

围等问题联系起来，且也应与诉讼理念、诉讼模式与

相关具体制度等因素联系起来。〔8〕与我国诉讼制度

相似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刑事诉讼客体或为公

诉事实，或为诉因，但从内容上来看均为对被告人指

控之犯罪事实，不涉及程序法事实”。〔8〕而根据我国

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并不受公诉机关对指控

事实的法律评价的限制。综上，我国的刑事诉讼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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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页; 陈光中、徐静村: 《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5 页; 陈光中: 《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5 页。



应为公诉事实中的指控事实( 犯罪事实) 。
刑事诉讼客体为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之一，其在

确定起诉范围、辩护范围、审判范围与既判力的范围

上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公诉事实说能够以问题为出发

点反观刑事诉讼客体，不但更新了研究视角，其研究

目的也更加务实，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刑事诉讼客

体是刑事诉讼活动中诉讼主体之行为所共同指向的

对象，公诉事实说中所指的犯罪事实必然是其中的组

成部分，这显然将除犯罪事实以外的诉讼主体之行为

所共同指向的量刑事实、会对犯罪事实产生实质影响

的某些程序法事实以及各主体对案件事实作出的法

律评价排除在外，就此而言，其范围显然过于狭窄。

二、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确定

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是刑事诉讼客体的核心，也

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所在，刑事诉讼客体内容

的确定对于刑事诉讼各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有着指

向性作用，其应当具有基础核心性、客观实在性、概括

统一性以及进阶延展性等明确特征。本文认为，案件

事实①及其法律评价应为刑事诉讼客体之具体内容，

这是由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在刑事诉讼中所具有

的特殊地位和性质决定的。
第一，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具有核心性。刑事

诉讼客体应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议题，诉讼主体的

所有诉讼活动都应当围绕这一中心展开。从工具价

值角度讲，刑事诉讼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重要手段。
刑罚权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权力之一，其针对的是实施

了犯罪行为、触犯刑律、应受刑罚处罚的单位或者个

人，因此，便有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是“国家专门机关

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

的程 序，追 诉 犯 罪，解 决 被 追 诉 人 刑 事 责 任 的 活

动”。〔9〕1貌似整个刑事诉讼活动都是以“解决被追诉

人的刑事责任”为中心，其实不然。实际上，刑事责

任是由刑事法律规定的，因实施犯罪行为而产生，由

司法机关强制犯罪者承受的刑事惩罚或单纯否定性

法律评价的负担。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得

出刑事责任具有“或然性”与“评价性”两种结论。进

一步思考，被追诉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是“案

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整个刑事诉讼活动都

是在收集、整理、分析、甄别、认定证据，以求查证案件

事实，只有案件事实清楚，才能确认刑事诉讼是否继

续进行，才能决定刑事责任是否由被追诉人承担及承

担怎样的刑事责任。因而，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的证

明及根据己方证明得出的相应的法律评价就成为了

诉讼的诱因所在，而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对其进

行的法律评价是诉讼进行的结果。在这一诉讼过程

中，各主体的诉讼行为将诱因与结果联系了起来，并

成为推动整个刑事诉讼进程的动力。因此，本文认

为，虽然控辩审三方各自承担的诉讼任务不同，但都

是围绕着“案件事实”进行诉讼活动，“刑事责任”只

是案件事实清楚明了后的一种或然的法律评价，换句

话说，被追诉人只是承担“刑事责任”的载体，是一种

按照诉讼程序运行得出的实体结果，并不具有程序意

义。尤其就狭义的刑事诉讼②而言，各诉讼主体与诉

讼主张相对集中，控、辩、审三方的诉讼活动都是围绕

着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展开的，控诉方和被告方就

己方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及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向

法庭举证，最终，法庭根据已采纳证据的证明力裁定

案件事实，并对案件事实作出法律评价( 即该案件事

实下的行为人应否承担或承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

任) ，其基础核心性显露无疑。
第二，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具有客观性。从哲

学上讲，客体是主体认识活动的对象，刑事诉讼客体

应为“刑事诉讼活动中主体诉讼行为所共同指向的

对象”，这一认识“对象”的客观性表现为其客观实在

性。刑事案件一旦发生，案件事实就已存在、固定，并

且不会因任何外界因素的刺激而变化，虽然我们不能

将之完全还原至案发时的情况，但刑事诉讼活动正是

通过正当程序对其进行揭示，并最终予以裁断的过

程。犯罪事实是否发生、被追诉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

为及其他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情况，是不依赖于任何诉

讼主体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实际情况，是各刑事诉讼

主体诉讼活动的对象，是国家通过刑事司法程序的运

行予以确认的事实，因此，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勿庸置

疑。而法律评价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其以客观

事实为基础，要求控辩双方在分析案情、甄别证据的

基础上提出利己的法律评价，而法院亦会有倾向性意

见，这是各诉讼主体参与刑事诉讼的必然行为，因此，

各诉讼主体基于案件事实而对案件事实进行的评价

无论在“结果”意义上还是“行为”意义上进行理解其

都具有客观性。
第三，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具有统一性。这里

的统一性是指特定的诉讼空间之内诉讼主体及其诉

讼活动的统一。在刑事案件系属于法院后所形成的

诉讼空间之内，刑事审判程序正式启动，刑事审判既

·09· 论我国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确定

①

②

这里的案件事实包括实体法事实与程序法事实，后文将详细
论述。

刑事诉讼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刑事诉讼是国家为实现
刑罚权所实施的全部诉讼行为，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个诉讼
阶段; 狭义的刑事诉讼仅指起诉至审判的诉讼程序。



要裁判方在控诉方与辩护方对案件事实争论的基础

上探明“真正”的案件事实，又要在案件事实的基础

上实现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因此，案件事实及其

法律评价归纳了刑事审判的所有内涵。虽然，控辩审

三方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同角色并行使不同的诉讼

职能，对案件事实与法律评价都有自己的认知，但各

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又因为行为共性将他们统一在

诉讼空间之内，这一行为共性即是诉讼主体的诉讼行

为对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的统一指向。
第四，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具有进阶性。在刑

事诉讼中，诉讼主体的诉讼活动无非是对案件事实依

照由刑事法律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进行“证成”或

“证伪”，而从刑事诉讼阶段上分析，从刑事侦查到审

查起诉，再到刑事审判，前一诉讼阶段对案件事实及

其法律评价都将成为后一诉讼主体的认识客体。所

以，刑事诉讼如果要向纵深发展，必然要求前一诉讼

阶段查明案件事实并对案件事实进行法律评价。本

文加以研究的刑事审判阶段的诉讼客体内容即是对

审查起诉阶段的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的司法裁判。
但必须说明的是，同一案件事实并不对应一种法律评

价，案件事实的单一性对应诉讼( 认识) 主体的多元

性，其他诉讼主体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必然成为本

主体认识的客体，进而，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必然

多元，控辩双方主张之案件事实与对案件事实的法律

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利己性，各自的诉讼主张形成针

锋相对之争论，才有刑事诉讼前进之动力，才有裁判

方居中审判之必要。

三、案件事实的共纳性

案件事实的共纳性是指其涵盖了实体法与程序

法的内容。
案件事实属于事实范畴，具有事实的基本属性。

德语与英语中的事实分别为 Tatsache、fact，他们所表

征的是对客观对象的某种感觉和知觉判断，正如罗素

所言:“当我谈到一个‘事实’时，我不是指世界上的

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指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有某种

关系。因此，我不把拿破仑叫做事实，而把他有野心

或他娶约瑟芬叫做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事实绝不是

简单的，而总是有两个或更多的成分。”〔10〕39这也许是

对事实不是某种客观“实在物”的最好解释。法律意

义上的“事实”沿袭了这一表述。《牛津法律大辞典》
中是这样解释“事实”的: “事实与行为不同，不是直

接由人的行为产生的事件或事情; 更全面地说，是能

被感觉到的任何事情，这些事情可能具有法律含义，

也可能是作为一个能得出法律结论的根据的调查事

实; 与理论或推测相对应，事实是存在的，可见或可量

度的。在辩护和诉讼中，事实常指情节、行为、言论及

由之得出的推理，与法律结果，适用规则和法律结论

不同。因此，事实问题是指事项、情节、行为和事件，

在法律争论中它们通过承认或证据来确定。事实问

题与法律问题不同，法律问题由权威和辩论来确定。
因此，甲为了什么而行为是事实问题，此行为是否构

成犯罪则是法律问题。”〔11〕325因此，本文认为，事实是

人们对于事物存在状况的认知，是认识主体对某一事

物是否具有某种性质或与某种事物具有某种关系的

一种判定。
由此，案件事实就是各诉讼主体通过对发生的犯

罪行为及其相关情况的客观分析和主观认知而得出

的最贴近于实际情况的判断。这种由“判断”得出

“案件事实”的结论同案件发生的客观事实之间是对

立统一的。哲学意义上的事实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

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案件事实却是一种“应通过

法律予以充分证明的事实”，因为，刑事案件发生后

的不可逆性决定诉讼主体必须依照法定的规则收集

证据，并参与举证、质证、认证等证明环节，以证明待

证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客观性，所以，案件事实是经法

定程序已查证属实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未经证实的

事实即使具有客观实在性，也不能作为司法裁决的依

据，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但两者也存在着关联性，

“案件事实必须具备客观实在性即不依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不具备客观实在性的案件事

实，必然会导致裁判结果的错误和诉讼目的实现的阻

滞。”〔12〕43

刑事诉讼客体所指之案件事实包含着实体法事

实与程序法事实。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是多种规

定性的统一体，因而必然牵涉到许多事实，即任何一

个具体事物都是许多事实的统一体。刑事诉讼中的

案件事实是认识主体对案件有关现象的感知和判断，

而案件事实本身带有的复杂性决定了认识主体判断

对象的多重性，而基于案件事实在刑事实体法学、刑
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特殊规定，其必然涵盖着与定罪

量刑有关的案件事实、关乎刑事诉讼进程的案件事

实。
实体法事实是对定罪量刑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我国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实体事实指犯罪事实及

刑 罚 权 范 围 之 事 实，亦 即 适 用 实 体 法 则 之 事

实”。〔13〕208日本学者认为其应当包括: 犯罪事实( 构成

要件事实、处罚条件事实) 与犯罪事实以外的事实

( 影响法律上构成犯罪的事实、法律上加重减免理由

的 事 实、酌 情 减 轻 刑 罚 或 缓 期 执 行 条 件 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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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14〕220我国学者对实体法事实应当包括的内容并

无争论，其大致如: 刑事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地

点、方式和其他情节; 罪过的形式和犯罪动机; 个人身

份的情况; 犯罪所造成损害的性质和大小; 排除犯罪

行为有罪性质和应受刑罚性质的情节; 减轻和加重刑

罚的情节; 可能导致免除刑事责任和免除刑罚的情节

等。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实体法事实

的主要内容。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 52 条的规

定，其应当包括: ( 一) 被告人的身份; ( 二) 被指控的

犯罪行为是否存在; ( 三) 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为

被告人所实施; ( 四) 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
目的; ( 五) 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

他情节; ( 六) 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

系; ( 七) 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

酌定 从 重、从 轻、减 轻 处 罚 以 及 免 除 处 罚 的 情 节;

( 八) 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如果对这八项规

定加以整合，实体法事实应当被概括为: ( 一) 有关犯

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犯罪构成要件是刑法中确定的基

本构成要素，包括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的客观方

面和主观方面四个要件，具体有: 犯罪事实是否确已

发生，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和方法，犯

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及两者间有无因果联系，行为

人的主观罪过以及犯罪动机目的等; ( 二) 关于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身份的事实，包括被告人的姓名、年

龄、性别、行为能力状况等基本情况以及是否受过刑

事处分、犯前犯后的表现等，这些事实中有些属于犯

罪构成要件中与犯罪主体有关的事实，有些则影响刑

事责任和量刑的轻重; ( 三) 有关量刑情节轻重的事

实，如是否有从轻、减轻、从重、加重或者免除刑事责

任的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 ( 四) 排除行为的违法

性，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行使职权以及意外事件是

否存在，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的情形

等。
程序法事实是诉讼法规定的有关程序进展状况

的事实。其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发生、发展、中止和终

结，直接影响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刑事诉讼的规定

目的，其一在于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其二在于保护处

于弱势的被追诉人，因此，为维护程序的公正，所有诉

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如出

现诉讼条件的欠缺、管辖错误、不受理或免于诉讼等

情况时，诉讼程序自当受到阻滞。陈朴生先生将程序

法事实分为形式裁判事实与其他诉讼程序事实: 前者

包括欠缺诉讼条件之事实，欠缺前提要件之事实; 后

者包括推事回避之原因事实，辩护人接见羁押被告并

互通书信，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

之虞之事实，讯问笔录之制作是否真实，搜索，扣押或

勘验笔录之制作是否真实，鉴定书之制作是否真实，

审判笔录之制作是否真实，送达是否合法，是否非因

过失迟误法定期间，羁押之原因与必要，审判程序应

否更新，审判应否停止，未与被告以最后陈述之机会，

法院组织是否合法，参与审判之推事是否未经参与审

理，被告人是否未于审判期日到庭而迳行审判，辩护

人未经到庭而迳行审判，判决不载理由，证人同一性

事实之调查，证人之证言事实等。〔13〕215 － 229 田口守一

将这些程序性事实抽象为“作为诉讼条件的事实、作
为诉讼行为要件的事实、证据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事

实和其他诉讼法上的事实”。〔14〕220

本文认为，程序法事实的确定应具有中心圆点，

其范围应当被严格限定。实体法事实的设置体现了

刑事诉讼追惩犯罪的功能，而程序法应进行权利保护

也为刑事诉讼之一功能。本文亦认为，扩大程序法事

实的范围有利于加强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但程序

的无限扩大又将导致程序的繁琐、诉讼效益的下降，

因此，程序法事实的设定应以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为中

心，以控辩审三方参与为原则、以诉讼主体的共同诉

讼行为指向为范围。陈先生的归纳周全详尽，其囊括

了整个刑事程序中的事实问题，而能够成为诉讼客体

的程序法事实必须为诉讼主体的共同诉讼行为指向。
虽在上述所列事实种类中，每一种事实都有可能因行

为时的瑕疵致使诉讼程序发生变化，但在案件系属于

法院后，未与被告以最后陈述之机会、被告人是否未

于审判期日到庭而迳行审判、辩护人未经到庭而迳行

审判、判决不载理由等事实应属法院审判程序违法，

将致该些事由重新审判。因此，本文认为，除上述情

况外，其他事实均为我国刑事诉讼客体案件事实中应

当包含的程序法事实。

四、法律评价的双向性

法律评价的双向性是指其具有刑法规范与刑事

诉讼行为的双重评价机能。
“评价”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人们

对事物静态的性质( 结构、形式) 和动态的过程所作

出的判断。同时，评价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而且这一

活动是社会主体与评价对象之间的对应与互动。评

价的主体毫无疑问是人，是社会主体，因而评价必然

与规范标准、社会主体的心理、道德观念、文化背景等

因素相联系。哲学领域里的“评价”既是价值论研究

的对象，又是认识论研究的对象。从价值论角度来

看，评价是主体对客体是否满足其需要的关系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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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评判; 就认识论而言，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主体

对客体功能、属性等是否满足其需要的关系的反映。
评价活动与认知活动以及审美活动共同构成了认识

活动的内容。从本质上讲，评价是人们的一种认识活

动，是人们的观念的反映活动。
哲学领域的评价论是法律评价的理论基石，但二

者的差别却又是明显的。法理学中的“评价”有两种

指称:“法律评价”和“评价作用”。法律评价是“指对

法律的价值即法律的作用、功能、意义、效用的估价、
衡量、评判和检验”。〔15〕233所以，这种意义上的法律评

价往往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对法律本身以及与法律密

切相关的法律现象之评价，这是对法律现实的评价;

二是对法律在价值、理想和道德层面较高层次的评

价，是对应然法律的追求。虽然法律评价与评价在本

质上是相通的，但是法律评价绝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

哲学家们所讨论的“评价”。因为，哲学领域里，评价

仅局限于价值的估量、评判。而法律价值的评判与估

量，只是法律评价的一个方面而已，除此之外，以法律

作为行为尺度来评价人们的活动，判断、衡量其是否

合法，是法理学中“评价”①的另一种指称，这就是第

二种意义上的评价，是法发挥规范作用时的评价作

用。这是一种综合性评价，其涉及行为的方方面面，

诸如行为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道德方面，都可能在

法律的评价范围内，其评价的标准融会了政治标准、
经济标准、道德标准，而对行为的法律评价的直接目

的是区分行为合法与否，法律评价对行为者本人和其

他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反馈信息，对动机起激励、
强化或抑止作用。〔16〕90 － 93 刑法的“评价机能”即是这

种指称的表现。
刑法学中的“评价”一般在“刑法规范的效用”理

论中涉及，其是刑法规范机能的一种。〔17〕38 刑法学中

的“评价”更注重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

轻罪”标准的把握。刑法的评价机能在本质上是一

种否定性评价。“刑法的评价机能是指刑法对于公

民的规范机能。刑法首先是一种行为规范，表现为对

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行为的一种否定的法律评价。
故而，刑法的规范机能首先表现为评价机能。刑法是

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的根

本标准。它向公民提供了一张罪刑价目表，凡列入罪

刑价目表的行为，刑法都予以否定评价。因此，刑法

的评价机能使刑法具有一种行为尺度的功效。”〔17〕38

刑法的禁止性规范是通过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模式表

现出来的，所以，“其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

明确，使人能够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

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

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18〕24

即使这样，刑法也只是仅对抽象的 ( 符合犯罪构成

的) 事实进行设定，当具体案件事实发生之时，必须

在正当程序的运行中对犯罪事实的符合性进行检验。
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评价是指刑事诉讼行为的

合规范性。诉讼行为是组成刑事程序的基本要素，是

实现刑事诉讼价值和目的的基本载体。整个刑事诉

讼程序就是由若干具体的诉讼行为连续组合而成，正

是刑事诉讼行为这种起承转合的作用，刑事程序才得

以进展。但只有当诉讼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中所确

定的构成要件时，该行为才具有诉讼法律意义，才会

形成上文所提及的合法的程序法事实。与刑法规范

的评价机能不同，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评价只关注诉

讼主体诉讼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如我国《刑事诉讼

法》中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

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并通过解释进而明

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

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规定即是从

行为手段和行为方法上对取证行为进行了规范，并对

违反该规范的法律后果进行了释明。
当然，基于评价对象的客观性与评价主体的多元

性等特点，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在刑事诉讼客体内

容中也有其本身的特点。首先，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

价的“动态性”。刑事审判阶段的案件存在三方的评

价主体，针锋相对的控辩双方与中立的裁判方，无论

哪一方的法律评价都是将案件事实与应当适用的刑

事法律规范进行结合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性也包括

对自身主张法律评价的证明活动。其次，对案件事实

的法律评价的相对“不确定性”，即同一案件的法律

评价因主体不同而带有或然性。控辩双方均以各自

利益为依据而作出法律评价，控方的法律评价主张由

其进行“证成”，相反，辩护方对控方的法律评价进行

“证伪”并提出自己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审判方

作为最终结论的法律评价则建立在双方运用证据对

案件事实进行论证、辩论与说服的基础上，而根据双

方所持证据的证明力作出的终结性法律评价，或与控

辩双方其中一方相同，或独树一帜。再次，对案件事

实的法律评价的“主观性”。诉讼活动也是一种认识

活动，是诉讼主体的一种追溯性认识活动。由于案件

事实的不可恢复性，这种认识活动只是各方主体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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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文显教授将其称为“法律行为的评价”，是对人的行为的一
种评价标准，其与政治标准、经济标准、道德标准共同构成对行为的多
元评价标准。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 修订版) ，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9 页。



进行的合理“猜测”与“证明”。由于时间的一维性、
不可逆转性与认识主体、认识能力等条件的限制，对

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必然掺入各认识主体的主观因

素。最后，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的“规范性”。前

文已述，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因

为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与价值取向性，其只能尽量做到

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为从根本上保障被追诉人权

利、限制公权、规范法官裁量权的运用，各国法律均对

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之标准、内容、运行等进行了实

体与程序的双重设定，规范运作的同时，也能够使其

具有可预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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